
      危险性较高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培训

             安全生产法规标准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简介

        是指国家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障生产

安全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法律规范。安全生产法规是对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程、标准的总称。 　　

安全生产法规的定义 

n 宪法中有关安全生产内容

n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n 国务院颁布有关安全生产行政法规 

n 国家部、委、办、局颁布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规章 

n 地方人大、政府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法规 

安全生产法规按层次划分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简介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专门的安全生产法律

Ø 《刑法》 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Ø 《劳动法》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Ø 《消防法》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Ø 《民法通则》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Ø 《乡镇企业法》、《工业企业法》、《工会法》、《电

力法 》、《建筑法》等许多法律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其他法律中有关安全生产条文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简介

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的主要行政法规有: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8号)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 
3）《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 
4）《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2号)
5）《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3号) 
6）《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7号）
7）《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 
8）《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93号令)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23号>文件
10）工伤保险条例（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令第586号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简介

国家应急管理部（原安监总局）的行政规章主要有：

1）《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令第2号) 
2）《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59号) 
3）《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44号) 
4）《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21号)
5）《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16号) 
6）《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15号）
7）《《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 第13号） 
8）《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3号)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简介

浙江省人
大和政府
颁布法规

   1）《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
   2）《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年修订）
   3）《浙江省消防条例》 （2017年修订）
   4）《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5）《浙江省关于切实加強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宁波市安
全生产相
关文件

   1）《宁波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动态管理实施意见》
   2）《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
   3）《宁波市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专项安全评价暂行办法》
   4）《宁波市使用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规范（试行）》
   5）《宁波市应急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2019年喷涂作业场所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6）《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深化可燃爆粉尘作业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中央领导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指示精神

“坚持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什么是最严格？就是要落实责
任。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
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
全生产。”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机制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 。

   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安全职责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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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7



安全职责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

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

，应当告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安全职责

《浙江省安全条例》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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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参与本单位生产工艺、技术的安全风险评估和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测；

督促落实本单位危险作业、可燃爆作业场所的安全管理措施；

对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统计、分析；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将履职情况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安全职责

  《消防法》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

，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

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

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安全职责

《浙江省消防条例》第四条   单位应当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安

全规章制度，落实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落实消防

安全工作所需经费和人员，组织实施各项消防安全制度。  

    《浙江省消防条例》第十七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

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四)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安全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

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面负责。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1.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安全条件，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

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

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

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依照《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

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3.经营危险化学品不得有下列行为：

（1）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2）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3）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

     （4）不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一）违反有
关安全管理的
规定

《刑法》
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
一款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
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强令他
人违章冒险作
业

《刑法》
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
二款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三）安全生产
设施或者安全生
产条件不符合国
家规定

《刑法》
第一百三
十五条

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
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违反危险
品安全管理规定

《刑法》
第一百三
十六条

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
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
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五）违反消防管
理法规

《刑法》
第一百三
十九条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
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
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造成严重后果

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六）违反事故报
告规定

《刑法》
第一百三
十九条之
一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
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
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
误事故抢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七）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

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
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八）
企业单
位违法
行为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
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
格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
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
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九）建
设项目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
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
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
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
（三）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
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四）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责令停止建
设或者停产停业
整顿，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
安全设
施、设
备的安
全标志
与安全
防护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
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
期检测的；
（四）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五）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
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
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
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投入
使用的；
（六）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的。

  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一）
危险物
品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七条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
经营、运输、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
险物品，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照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二）
未采取
措施消
防事故
隐患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
消除事故隐患的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
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三）安
全管理制度

《安全生
产法》第
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
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
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
定应急预案的；
（三）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四）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四）
非法发
包、出
租

《安全生
产法》第
一百条第
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
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
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
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安全生
产法》第
一百条第
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
协调、管理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
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五）
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

《安全
生产法》
第一百
零一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
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
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十六）
员工宿舍

《安全
生产法》
第一百
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
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
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
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
或者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
出口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七）
拒绝、阻
碍监督检
查

《安全生
产法》第
一百零五

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拒绝、阻碍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八）
消防设施

《消防法》
第六十条

（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
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
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的；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
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行为
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 
    有第一款第三项、第四
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
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
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十九）
易燃易爆
场所安全

《消防法》
第六十三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
 （二）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
明火的。

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
强令违规
作业等

《消防法》
第六十四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
定，冒险作业的；
 （二）过失引起火灾的； 
（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
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 
（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
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
 （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 
（六）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
查封的场所、部位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警
告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一）
设备及其
使用不符
合安全标
准

《消防法》
第六十六
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
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
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和管理规定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
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二十二）
未履行消
防安全职
责

《消防法》
第六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违
反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处罚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三）
违法生产、
经营、使
用危险化
学品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五
条

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
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停止生产、
经营、使用活动，处2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四）
未经安全
条件审查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六
条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
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建设项目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
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十五）
未依法取
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
条第一款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
或者未依法取得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
装物、容器生产的

分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六）
未取得安
全使用许
可证

《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条第
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化工企
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二十七）
未取得经
营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条第
三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
及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八）
未执行企
业安全生
产管理各
项制度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八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
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标志，
或者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的；
（二）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
施工作业，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书面通知管
道所属单位，或者未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
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
者管道所属单位未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
管道安全保护指导的；
（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
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八）
未执行企
业安全生
产管理各
项制度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八
条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相
符，或者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粘贴、拴
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不
相符，或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化学品
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的；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
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者
不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
品安全标签的；
（六）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
学品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八）
未执行企
业安全生
产管理各
项制度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八
条

（七）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
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
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不相适
应的；
（八）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
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
警装置的；
（九）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管
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未实行双
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八）
未执行企
业安全生
产管理各
项制度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七十八
条

（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险化
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
（十一）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显标
志的；
（十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不
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或者发现其生产、进
口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危险
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的。

由安监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九）
违法生产、
储存、使
用化学品
相关规定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二）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
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
安全设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
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
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其相关许可证件，并
由工商行政部门责令
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
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
执照；有关责任人员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二十九）
违法生产、
储存、使
用化学品
相关规定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条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
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
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
单独存放的；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
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
定的；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
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
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其相关许可证件，并
由工商行政部门责令
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
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
执照；有关责任人员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三十）
违反运输
危险化学
品相关规
定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八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
险化学品的；
（二）使用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的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未经公安机
关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
的区域的；
（四）未取得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责任

风险点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 责任后果

（三十一）
违反运输
危险化学
品相关规
定

《危险化
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
第八十九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未悬挂或者喷涂警示标志，
或者悬挂或者喷涂的警示标志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二）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不配备押运人员的；
（三）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途中需
要较长时间停车，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不向当地公安
机关报告的；
（四）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
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发生流散、泄露等情况，驾
驶人员、押运人员不采取必要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
或者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的。

由公安机关
责令改正，
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
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
处罚



安全生产标准

安全生产标准按适用范围和性质的不同可分为：
（一）设计、管理类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作业环境危害方面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10

《低温作业分级》 GB/T 14440-93

《冷水作业分级》 GB/T 14439-93

《高处作业分级》 GB/T 3608-2008

《有毒作业分级》 GB 12331-1990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Z 230-2010

. . . . . .



安全生产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2）事故管理方面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 6721-1986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 GB/T 15499-1995

《火灾分类》 GB/T 4968-2008

. . . . . .



安全生产标准

（二）安全生产设备、工具类标准

安全生产设备工具类标准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安全生产设备、工具设

计原则及安全卫生标准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5083-1999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4053-2009

......

（2）易发生事故的机械类安

全卫生标准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GB 5082-1985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 5144-2006

......



安全生产标准

（二）安全生产设备、工具类标准

安全生产设备工具类标准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3）压力机械类安全卫生标
准：

《压力机用光电保护装置技术条件》 GB 44584-2007

《压力机用手持电磁吸盘技术条件》 GB 5093-2009

. . . . . .



安全生产标准

（三）生产工艺安全卫生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预防工伤事故的生产工艺安

全标准：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5577-2018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  4962-2008

《橡胶工业静电安全规程》 GB 4655-2003

. . . . . .



安全生产标准

（三）生产工艺安全卫生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2）预防职业病的生产工艺劳

动卫生工程标准：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801-2008

《水泥生产防尘技术规程》 GB/T  16911-2008

《陶瓷生产防尘技术规程》 GB 13691-2008

. . . . . .



安全生产标准

（四）防护用品类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防护用品类

《头部防护 安全帽》 （GB  2811-2019）

《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 2890-2009)

《安全带》 (GB 6095-2009)

《个体防护装备职业鞋》 (GB 21146-2007)

《防静电服》 (GB 12014-2019)

. . . . . .


